
以“数字治理”推动政务资源共享

忻 超

当前，新一轮信息化驱动融合创新发展浪潮已经兴起，万物互联化、数据泛在化、社会智慧化成为大

势所趋，全球已进入以数据资源为核心的大数据时代。面临“数字化转型”“数据创新”“数字治理”等

重大机遇和挑战，党中央提出并全力推进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着力以信息化培

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通过数字治理推动政务和社会数据资源共享利用，激发创新活力，对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加快构建“数字政府”治理体系

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对传统政务信息化模式的改革，其本质是通

过数据驱动为创新、治理赋能。这种大数据时代的新型治理模式，不只是政府自身的一种数字化变革，也

是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变革和管理方式创新。

数字政府治理是用数字化思维、理念、战略、资源、工具和规则等治理信息社会空间，以数据融通和

提供智慧服务为主，着力解决信息碎片化、应用条块化、服务割裂化等问题，确保信息、数据在政府与社

会、市场及公民之间畅通，提供优质政府服务、增强公众服务满意度的过程。整体上，建设数字政府和构

建数字政府治理体系是大数据时代社会对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更新更高要求，同时也是政

府在社会演进到数字形态的自我适应与改变，其目标旨在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互信、互动以及对

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更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价值。

大数据时代，政府需主动适应并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构建数据驱动的政务运行新机制、新平台、新

渠道，打造整体协同、高效运行的数字政府，能够有效打通信息孤岛，实现业务协同、系统互通、资源整

合、信息共享，加快信息技术与政府业务全面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据应用创新能力，推进“放管服”改

革向纵深发展，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能够有序地推进政府数据开放，促进社会数据融通利用，激

发大数据创新活力，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带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发展，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突

出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加快数字政府的顶层设计，加强对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政府数据

开放和社会数据融通、大数据资源管理和融合应用等数字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研究和工作协调推进，不

断提高大数据应用水平，为融合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能。

大力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打通政府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信息孤岛，有力支撑“放管服”改革向

纵深推进，是数字治理的重要内容。用数字化驱动办事流程优化，可提高行政效率，节约社会交易成本，

使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为破解长期以来困扰我国政务信息化建设的“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信息孤岛”等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务信息

系统整合共享工作并全力推进，我省被国家列为 9 个试点省份之一，较好地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主要任务，

部分重点领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有力地支撑了“江苏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



一是强化组织部署，建立制度规范。成立省级层面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

享推进工作，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机制和合力。出台江苏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实施方

案等制度规范，全面部署和落实全省整合共享工作的年度重点任务。

二是开展自查审计，实施清理整合。开展了政府部门政务信息系统自查和审计工作，实施省级 30个重

点部门驻点专项审计，摸清了资源底数，掌握了系统情况。以“审”“清”结合、消除“僵尸”信息系统

为重点实施清理工作。以“数据共享、集约共建”实施信息系统整合工作。

三是对接数据供需，推进共享归集。已完成 72家省级部门单位政务信息资源的编目工作，上报国家共

享网站目录数位居全国前列。开展分期分批数据共享对接，已实现 47家省级部门向省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推送数据资源。将建立健全数据共享责任清单，完善政务数据资源梳理编目，持续推进共享和归集工作。

四是构建共享大平台，推进大数据融通。成功构建省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在 9个试点省市中率先

与国家平台对接联通，59家省级部门和 12个设区市已实现接入，累计调用超过 250万次。今年着力全面

建成全省一体化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构建国家、省、市三级互联互通的共享交换体系。

五是开展“百项堵点”疏解行动，促进“放管服”改革协同应用。通过跨层级、跨地域不同部门之间

数据协同共享，我省前五批群众办事堵点 100 项问题全部解决，位居全国前列。一些重点示范应用服务内

容和范围得到深化拓展。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是项系统工程，紧紧围绕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改革需要，江苏遵循“立字当

头、立破并举”的科学导向，实施政务信息化和大数据中心、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加快基础支撑能力和

协同应用建设，整体有效推进整合共享工作。

着力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和融通利用

政府通过对外向社会实施数据开放、推动社会数据流通，来促进公共数据为社会共享利用、促进信息

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共享与获取，可以极大释放数据活力，促进创新创业，培育新动能。

政府数据开放是在保障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由政府牵头，以各部门向公众免费

开放公共原始数据下载为服务内容，增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和能力，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2015年

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加快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治理

能力”。2018年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联合印发《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

北京、上海、浙江、福建、贵州五地开展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在此背景下，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建设由

探索进入推动发展期。

要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切实有效地为政府数据开放提供政策层面上的架构支持与保障。

开展资源梳理、编目和注册工作，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与政府内部的数据资源管理系统进行对接，避免重

复建设，做到全省上下开放的数据动态更新、真实可靠、多源一致。完成统一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推动一

批关注度高、影响面大的重点领域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营造双创的数据开放环境，推动政府数据、技术

向开放、协同、合作迈进，鼓励并引导有能力的企业率先参与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强化安全与隐私保护体

系建设，切实保障数据安全，确保数据安全透明，构建基于自适应安全架构的主动防御体系。建立有效的

数据管理体系和数据开放人才培养机制，为我省政务数据开放提供保障。基本建成动态开放的生态环境，

更好满足公众的个性化需求并改进数据服务的质量，营造政府数据资源向社会动态开放的生态环境。



推动大数据的融合应用和创新，需要数据资源的开放流通。当然，这方面尚需国家层面加强政策、监

管、法律的统筹协调，加快法规制度建设，针对数据确权、数据质量、数据安全、数据交易，以及产权保

护、隐私保护、流通管控、融合利用等统一构建数字治理体系。


